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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近年来，长春市绿园区西
新镇裴家村立足实际，着眼长
远，持续加强党组织建设，注
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强
化组织优势，积极探索治理创
新，提升集体经济发展力、强
化村民凝聚力，以“4+”模式
提升叠加效应，盘活用好村集
体资产，蹚出了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的“裴家路径”。走出
一条“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村民变股民”的党建引领
农业转型之路，先后荣获“五
星级党组织”“吉林省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AAA级标准示范
村”“长春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等17项称号。

凝聚发展共识
打牢村集体经济发展基础

裴家村党总支始终坚持
党建引领“一盘棋”思维，注
重营造“发展要办社、群众想
入社、能人懂办社”的工作格
局，先后赴烟台、大连、成都等
地考察，学习烟台等地支部领
办合作社经验做法，量身打造
村集体经济发展三年工作计
划，将考察情况通过党群联席
会形式向党员群众报告，凝聚
办社底气。充分利用微信公
众号、宣传手册等方式，采用
图标数据说话，用简单易懂的
文字、生动形象的漫画表述，
帮助群众细算对比账、长远
账，让群众明白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惠在何处”“惠从何
来”，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

围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
三大核心问题，制定《裴家村

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的实施
方案》，进一步摸索明确了一
条实施路径、四个工作目标和
三项重点任务的 10步办社操
作步骤，避免办社“走弯路、走
错路”。

在村“两委”成员的影响
感召下，党员带头入社，村民
广泛参与，持续多点发力，群
众参社积极性空前高涨，推
动了“村、社、民”三方抱团发
展，通过发展农旅产业，裴家
村被推荐为吉林美丽休闲乡
村。

把握振兴机遇
精细绘制村集体经济蓝图

裴家村党总支认真学习
长春市“经济护航”计划 1+8
文件、《绿园区发展壮大集体

经 济 工 作 规 划 方 案（2022-
2024年）》等政策文件，准确
把握乡村振兴发展的“时”
与“势”，积极争取中央和省
市扶持资金 290 万元，精选
重点攻关投资项目，使村级
经济发展向多层次、多领域
延伸。

深入研究集体经济发展
面临的新困难、新问题，率先
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认定，进一步摸清村集体

“三资”情况、产业情况、乡贤
能人情况，制定村级增收目标
路径表。

坚持跳出农村看农村、走
进市场看农村，运用需求导
向、客户思维，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中心，认真谋划棚膜

经济、农旅融合、环保产业等，
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增
收项目，做好“穷尽所有、从
有到优、无中生有”三篇文
章。

因地制宜施策
精准发力推动村集体经济

裴家村党总支紧跟“土地
集约化、产业规模化、产销品
牌化、发展集团化”“四化”思
路，发挥资源和位置优势，大
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率先成立
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购置农机设备
16台，承包耕地1423公顷，年
处理秸秆 11万吨，获得秸秆
离田利用补贴，收益50万元，
就近临时用工 50余人，有效
破解了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

的环保难题，助推村集体经济
增收。

以村党组织为主导注资
成立晟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打造 45.2公顷裴家都市旅游
农业观光园，一期 14.5 公顷
36栋温室及“四区三坊”全面
开放，村集体年收入实现 550
万元，带动 123户村民创富，
人均年收入达2.1万元。实现

“南果北种”“时蔬优种”，培
育 特 色 果 蔬 40 余 种 ，打 造
了集种植、采摘、餐饮、旅游
一体化的田园综合体。村
党总支牵头，盘活村内闲置
土地 3 万平方米，全村 102
户村民出资入股，筹集资金
300 万元，引入房车 10 辆、
帐篷 12 顶、木屋 16 间、地标

建 筑 物 1 座 ，打 造 房 车 营
地，与生态园互促共融，构
建“品牌农业+休闲旅游”经
济圈。

强化组织引领
保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裴家村党总支立足长远
稳定发展，建立营运行机制，
注重运行风险防控，规范管
理、强化监督，全力保障村级
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牵头制定
合作社章程，健全组织架构、
强化财务管理和选举决策监
督等制度，明确成员责任、权
利和义务。

通过选举程序产生理事
会、理事长和执行监事，建立
村党总支管理为主导，集体与
群众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
益联结机制，走共同富裕道
路。组织村集体与合作社签
订利润收益分配协议书，规范
村集体与合作社“资产、资源、
资金”的合作、归属、收益、分
配机制，制定 4：4：2 分配方
案，由合作社成员大会、理
事会、执行监事等对利益分
配机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切 实 保 障 各 方 合 法 收 益 。
把尊重群众意愿、保护群众
利益贯穿合作社管理运营
全过程，保证群众在合作社
的话语权。

通过“四议两公开”审核
备案合作社签订的经济合同
以及 1万元以上的重大支出
等重要事项，强化合作社财务
收支审计、村干部和合作社负
责人任期审计等，有效杜绝了
侵占、挪用集体资产资源的行
为发生。

党 建 引 领 强 村 富 民 之 路
——解读长春市西新镇裴家村的“裴家路径”

□ 康德华 本报记者 徐文君


